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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执业权利和诉讼权利 律师正在以三种方式失去自己的

权利 中国法治发展与律师权利保障 法治、律师与权利，恐怕

是今天我们最为熟悉的热门话语了。在法治建设高速发展的

同时，我们无法忽视，在繁荣和发展的背后，不和谐的音符

从来没有停止过跳动。尤其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些现象，引发

了人们对法治建设和律师业发展的困惑与思考。笔者认为，

以下三种现象的出现值得深思。第一、在法治建设进程中，

经常有违反法律、违背法治精神的事件发生，国家权力得不

到有效控制，个人权利得不到切实的保障。第二、律师自身

的权利受到限制、侵犯、甚至剥夺，不少律师不仅正当执业

的权利无法实现，甚至人身权利也被侵犯，身陷囹圄乃至负

出生命者大有人在。第三、律师的执业观念出现了变化并伴

有一些不良行为的产生。 面对以上三种现象，我们不仅要问

：是我们的法治出了问题，还是我们的律师出了问题？ 根据

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我们可以把律师权利分为3类，即律

师的人身权利、律师的执业权利和律师的诉讼权利。 律师的

人身权利是指由法律赋予的、作为人而存在的最基本的权利

，主要包括生命权、健康权、人身自由权、人格尊严权等。 

律师的执业权利是指律师法规定的，律师有依法执行业务，

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的权利。 律师的

诉讼权利是律师在执业活动中应享有的权利，它是律师依法

履行职责的保障。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们的律师正在



以3种方式失去自己的权利。 1、因立法上没有规定而失去权

利 尽管律师法等法律法规赋予了律师不少的权利，但却显然

在有意无意中漏掉了一项重要的权利，即没有赋予律师刑事

辩护豁免权。 2、因被不当剥夺而失去权利 律师的执业权利

是法律赋予的，任何机关和个人都无权随意进行限制和剥夺

。可是一些权威机关的规定却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律师的正

当权利。 3、因得不到保障而失去权利 首先，律师会见在押

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

有关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

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担保并提供法律咨询、

代理申诉、控告；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

疑人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

解有关案件情况。但是，这些权利却在实践中无法保证。 其

次，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得不到保障。调查取证权是法律赋予

律师的一项核心权利。可是，在司法实践中，律师调查取证

却相当困难。有的单位和个人不愿意为律师出证；有的单位

做出内部规定，档案材料可以提供给公检法机关，但不能提

供给律师；还有的单位甚至对律师的调查取证工作故意阻碍

和刁难，不让查阅任何资料；有的虽然同意查阅，但限制律

师复制并拒绝出具相关证明。 第三，律师的质证权得不到保

障。质证权是律师履行职责而必需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

可是现实中律师质证权的行使却因种种原因而得不到保障。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公诉人往往凭借其法律监督者的身份取

得了压倒性的优势，而辩护人在法庭审理中的诉讼权利却十

分有限，无力改变自己的不利境地。 第四，律师的阅卷权得

不到保障。律师依法履行职责，必须享有知悉案情的权利。



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可

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但

是检察机关一般把诉讼文书理解为立案决定书、拘留证、逮

捕证等，不包括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司法机关收集的证据。

这就在实践中大大限制了律师通过阅卷可以了解到的案件事

实。 第五，律师的人身权利得不到保障。虽然根据法律规定

，律师依法执行职务，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干涉，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等，但是，

律师的人身权益得不到保障却是令人心痛的现实。 律师权利

的现状会对律师行业的发展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 第一、执

业环境将更加艰辛 由于我国法治建设起步较晚以及司法实践

中某些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律师抱有偏见，加之传统观

念的影响，立法滞后等原因，律师业所面临的执业环境本来

就不是很好。如果权利问题再得不到解决，人身权利、执业

权利和诉讼权利都无法保障的话，无疑将会使律师面临着更

为艰辛的执业环境。 第二、执业观念将发生异变 维护法治建

设的成果，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为法律和正义而斗争是律师应当坚持的执业观念。这些观念

也曾经指引着无数律师为了这个光荣的职业而奋斗终生。可

是，随着如今律师权利被屡屡侵犯的现实，这种观念也在悄

悄地发生变化。许多律师们开始考虑如何趋利避害，开始把

目光投向所谓的务实。尤其是刚刚跨进这个行业的年轻律师

们，当看到自己的同行所上演的一幕幕悲剧时，他们为法治

、为人权、为正义而奋斗的理想，恐怕还没来得及进行最初

的实践就破灭了。 第三、律师业的进一步发展将受到阻碍 在

执业环境变得更加艰辛，律师权利反而无法得到保障的背景



下，律师业的进一步发展无疑将面临着阻碍。律师业的优秀

人才将流失，律师业务也得不到扩展和深化。 笔者认为，我

们必须建立起法治建设和律师权利的良性互动关系。所谓良

性互动关系可作如下表述：律师积极参与并推动法治建设，

为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服务；而法治建设

要赋予律师权利并切实保障这种权利的实现。实现这种良性

互动道德要求律师胸怀为法治而尽责的理念，心存为权而斗

争的精神，并积极地行动起来，推动法治建设。能否作出一

份优秀的答卷，不仅关乎自身的命运，也关乎中国法治的前

途，每一个律师都该为此而奋斗。 文章出处：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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